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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许可事项
非银行支付机构变更主要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审批。
2、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住所所在地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非银行支付机构变更主要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申请受理和初审办理。
3、 审查类型
前审后批。
4、 设定、实施及监管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三）《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23〕768号）；
（四）《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国人民银行令〔2024〕第4号发布）；
（五）《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20〕第1号发布）。
5、 受理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
6、 审核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初审、中国人民银行复审。
7、 决定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
8、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9、 行政许可条件
（一）申请人条件。
1.现有主要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持股或者实际控制已满3年。现有主要股东改变股权比例且未导致主要股东身份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现有主要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死亡、丧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执行法院判决、风险处置或者中国人民银行基于审慎监管原则同意再次变更等情形除外。
2.拟变更后的主要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应当符合《条例》及《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拟变更后的主要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的，还应当具有稳定的盈利来源或者较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3.最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4.诚信记录良好。
5.备付金管理机制健全有效。
（二）符合如下条件的，准予行政许可。
申请人满足《条例》《实施细则》相关规定，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三）有如下情形的，不予行政许可。
申请人不满足《条例》《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变更事项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
10、 申请材料
（一）书面申请，载明申请人基本情况、变更原因、变更方案、变更前后主要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情况等。
（二）申请人材料，包括：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支付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2.无重大违法违规材料，含最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承诺，以及其他能够说明没有因涉嫌重大违法违规正在被调查或者处于整改期间的相关材料。
3.诚信记录良好材料，含企业征信报告，以及其他能够说明诚信记录良好的相关材料。
4.备付金安全承诺。
5.公司合规经营情况说明，含最近3年经营情况、被投诉举报情况、受到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监管措施情况，以及上述相关问题的整改情况。
6.申请人为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或者上市企业，变更涉及国有资产转让或者上市公司资产交易依法应当取得相关监管部门批准或者备案的，应当提供批准或者备案文件。
（三）股东会或者其他有权决定机构同意申请人变更的决议文件。
（四）拟变更后的主要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材料。
1.主要股东材料。
（1）申请人股东关联关系说明材料，以及股权结构和控制框架图。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者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个人履历。
（3）财务状况和出资情况说明材料，含出资方资金来源说明，以及最近2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个人财务状况说明。
（4）无重大违法违规材料，含最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承诺，以及其他能够说明没有因涉嫌重大违法违规正在被调查或者处于整改期间的相关材料。
（5）诚信记录良好材料，含企业或者个人征信报告，以及其他能够说明诚信记录良好的相关材料。
（6）股权稳定性和补充资本承诺书，含主要股东3年内不再变更的承诺，以及非银行支付机构发生风险事件影响其正常运营、损害用户合法权益时，主要股东补充资本的承诺。
主要股东为金融机构的，还应当提供金融业务许可证复印件、准予投资申请人的批复文件或者其他相关材料。
2.实际控制人材料。
（1）申请人实际控制权和控制关系说明材料。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者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个人履历。
（3）财务状况和出资情况说明材料，含出资方资金来源说明，以及最近2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个人财务状况说明。
（4）无重大违法违规材料，含最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承诺，以及其他能够说明没有因涉嫌重大违法违规正在被调查或者处于整改期间的相关材料。
（5）诚信记录良好材料，含企业或者个人征信报告，以及其他能够说明诚信记录良好的相关材料。
（6）股权稳定性承诺书，含实际控制人3年内不再变更的承诺。
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的，还应当提交其实际控制的公司最近2年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最近2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其他相关材料。
上述实际控制的公司，指申请人实际控制权和控制关系说明材料中，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除非银行支付机构之外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
（5） 出资或者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价格合理性说明和第三方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等相关材料。
（六）申请材料真实性声明。
11、 申请接收方式
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支付结算处当面接收。
12、 办理基本流程和办理方式
（一）接收申请材料。
1.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接收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并清点材料数量。
2.清点无误的，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向申请人出具材料接收凭证。
（二）出具受理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视以下不同情况出具受理意见：
1.对于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或者存在错误不能当场更正的，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当场或者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出具加盖本行行政许可专用章并载明日期的补正告知书;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申请人拒不补正，或者自补正告知书送达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无正当理由未补正的，视为放弃行政许可申请，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退回已经收到的全部申请材料。
2.对于申请人申请事项不属于中国人民银行职权范围，或者提供的补正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补正后仍存在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其他情形的，或者曾以欺骗、虚假出资、循环注资或者利用非自有资金出资等不正当手段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变更非银行支付机构主要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未获批准时间间隔不足1年的或者已获批准被撤销相关许可时间间隔不足3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不予受理，并出具加盖本行行政许可专用章的不予受理决定书，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和依据，退回已经收到的全部申请材料。
3.对于申请事项属于中国人民银行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或者申请人按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于收到申请材料或者全部补正申请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出具加盖本行行政许可专用章并注明受理日期的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对于受理、不予受理或者要求补正申请材料的通知书，除即时告知的外，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自相关文书作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送达当事人。
（三）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初审。
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自受理申请之日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可以通过实地调查、面谈、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等方式对申请材料进行核实。审查过程中，若发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存在实质性问题，可能影响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可以要求申请人限期对申请材料进一步修改、完善，或者解释说明。申请人在合理期限内拒不修改、完善、解释说明，或者修改、完善、解释说明后仍存在实质性问题的，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继续审查，不利后果由申请人承担。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结合材料审核等情况，将变更申请材料、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和初步审查意见报中国人民银行。
13、 办理时限
中国人民银行自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受理申请之日起3个月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其中，《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20〕第1号发布）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相关程序不计入时限。
14、 审批结果和送达
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审批结果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准予许可的，出具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予以公告；不予许可的，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根据行政许可决定将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送达申请人。
15、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16、 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
1.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平等权利。
2.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1.保证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配合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做好材料签收交接手续；
3.按要求及时补正申请材料。
17、 咨询途径
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支付结算部门，联系电话：0771-6111430。
18、 监督投诉渠道
信函投诉：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滨湖路58号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0771-6111709，邮编530028。
19、 办公地址和时间
办公地址：南宁市青秀区滨湖路58号。
办公时间：工作日，8:30-12:00，14: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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